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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 

結核病人納入都治（DOTS）流程

 
 
 

衛生局接獲醫師通報結核病人(且已服用抗結核藥) 

如出現藥物處方異常

時，衛生局應於3個工

作日內，介入瞭解原

因，如與診治醫師未達

共識，衛生局備妥相關

資料，一週 

內召開TB診療諮詢會

議討論。 

個案不同意加入都治，再勸導並依

結核病防治工作手冊規定，加強追

蹤管理，持續衛教個案加入都治 

第一次都治關懷送藥服

務，應由個案管理人員陪

同關懷員進行，之後由關

懷員執行每週至少5日(含)
以上關懷送藥。 

個案管理人員核對治療處方與藥物 

個案管理人員訪視個案，說明都治意義

及注意事項，並介紹關懷員

個案同意加入都治，簽

署同意書並回收藥物 

個案管理人員於中央傳染

病管理系統登錄個案加入

都治 

關懷員與個案約定關懷

服藥方式及送藥時間 


